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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

信息披露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８９

安徽省中电科贸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５％

股

权

６０７７．２２ ３９８．１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子元器件

、

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通讯

器材

、

办公设备

、

计算机及配件

、

金属材料

、

化工原料

、

陶瓷

、

日用百货销售

；

进出口业

务

；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７７．２２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９８．１５

万

元

，

该

３５％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３９．３６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ｗｗｗ．

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３９．３６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８８

成都洛斯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４０％

股

权

３８９．０８ ３７６．４２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转让

、

咨询

、

服务等

。

经评估总

资产为人民币

３８９．０８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７６．４２

万元

，

该

４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人民币

１５０．５６８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联系方式

：

唐

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５０．５６８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８７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０．５％

股权

转让

＼ ４７２７８９．８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８

亿

，

经营项目

：

外币有价证劵经纪业务

；

为中证期货有限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

；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

限山东省

、

河南省的证

券投资顾问业务

）；

证券经纪

（

限山东省

、

河南省

）（

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０２－２６

）。

经评估净资产为

４７２７８９．８３

万元

，

该

０．５％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４４１．７３

万元协议或招投标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庄女士

２４４１．７３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８５

深圳兴星电讯有限

公司

７５％

股权转让

１２１７．８９ ３００．０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７０

万美元

，

经营范围

：

开发生产经营卫星接收及通讯系统设备

、

电缆

电视分配系统设备

、

工业监控系统设备及其配套件

（

不含国家专控产品

，

凭深南环批

［

２００８

］

５２１６３

号环保批复生产

），

从事万星接收站及共用天线的设计

、

安装业务

。

产品

７０％

外销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１２１７．８９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３

万元

，

该

７５％

股权拟按

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８２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联

系方式

：

庄女士

０２３－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２８２

邯郸市万兴热电有限公司关停机组设备处置项目转让公告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５２．２５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３６０

万元竞价转让

。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

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唐先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高淳陶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孔德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公

司的资产、主营业务将全面发生变更，为了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名称拟变更为“国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具体办理相关变更登记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以下简称

“十四所”）、国睿集团有限公司、宫龙、张敏、杨程发行

Ａ

股股票合计

４４

，

４４１

，

４８９

股，股份发

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７８３

股，股份种类全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因此，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８４

，

０８９

，

２９４

元增加至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７８３

元。 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相关变更登记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公司的资产、主营业务

将全面发生变更，为了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将经营范围由“日用陶瓷、工业用陶

瓷、其他陶瓷产品及相关产品的制造与销售；环保设备、机械设备的制造与销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工业旅游接待；旅游咨询服务；旅游商品开发、销售（许可项目除外）”

变更为“通信传输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微波器件、电子产品、电子元器

件、计算机软硬件、图像及数据传输技术、仪器仪表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维护服务；

系统集成、工业自动控制、网络工程、电子系统、仿真系统的设计、开发、施工；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工程设计、安装；以上项目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工程安装调试和设备

的安装调试；普通机械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许

可经营项目：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最终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公司经营范围为准）。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将发生变更，董事会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

行了修订。同时，公司拟将监事会组成人员由

３

人变更为

５

人，相关条款也进行了修订。具体

内容详见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十四所将两事业部的资产及负债以股权形式交割给公司的议案》。

为便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的交割， 同意十四所将两事业部的资产及负债以

股权形式交割给公司， 即十四所将两事业部资产及负债转移至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南京国睿微波器件有限公司，再将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给公司，以完成两事业部资产及

负债的交割工作。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高淳陶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

（一）会议的时间及地点：

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点；

会议的地点：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荆山路

８

号

１

幢办公大楼

５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的议题如下：

１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２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的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授权的代表。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出席人身

份证及持股凭证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荆山路

８

号

１

幢办公大楼

５

楼会议室。

３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会期为半天，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先生 刘先生，电话：

０２５－５７３７７９１８

，

５７３７６９８１

，传真：

０２５－５７３７７６８８

。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个人出席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法人股股东法人资格证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代理人身份证号：

本单位

／

个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２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请根据股东本人意见决定对上述议案选择赞成、反对、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委托人（签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转债代码：

１２９０３１

转债简称：巨轮转

２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赎回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一）“巨轮转

２

”发行、上市概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５

亿元（共

３５０

万张，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巨轮转

２

”），债券代码为

１２９０３１

，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巨轮转

２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巨轮股份”，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

（二）“巨轮转

２

”赎回概况

１．

本次赎回的原因

公司

Ａ

股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合计

２０

个交易日

的公司

Ａ

股收盘价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

５．４７

元

／

股）的

１３０％

（

７．１１１

元

／

股），已触发《广东巨轮

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约定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巨

轮转

２

”的议案》，公司决定行使“巨轮转

２

”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尚未转股的

“巨轮转

２

”。

２．

本次赎回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３．

本次赎回过程

公司将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尚未转股的“巨轮转

２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１

日、

２３

日、

２９

日、

３１

日、

６

月

３

日、

５

日在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实施“巨轮转

２

”赎回事宜的公告》

共

７

次，通知“巨轮转

２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二、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截至公司可转债赎回

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巨轮转

２

”尚有

２２

，

０２３

张未转股，本次赎

回数量为

２２

，

０２３

张。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公司“按照债券面值

的

１０３％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

赎回价格：

１０３

元

／

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

１．０％

，且当期利息含税），个人和基金投资者

持有“巨轮转

２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１０２． ８２

元

／

张；机构持有“巨轮转

２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

为

１０３

元

／

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持有“巨轮转

２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１０２．９１／

张。

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

２

，

２６４

，

４１１．８８

元。

三、赎回影响

（一）本次赎回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的“巨轮转

２

”

２２

，

０２３

张占“巨轮转

２

”发行总额

３５０

万张的

０．６３％

，“巨轮转

２

”的赎回影响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２

，

２６４

，

４１１．８８

元，基本上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造成影响。

（二）本次赎回行为对公司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使用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１７６．８３

万元，募集资

金总额

３３

，

８２３．１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

，

２００．４８

万元，高精

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扩产项目投资进度为

５６．０５％

， 大型工程车轮胎及特种轮胎模具扩产

项目投资进度

８５．８１％

，本次赎回对公司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基本无影响。

（三）本次赎回行为是否将导致债券不具备上市条件而面临摘牌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巨轮转

２

”自赎回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赎

回完成后，无“巨轮转

２

”继续流通或交易，“巨轮转

２

”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面临摘牌。

（四）其他影响

“巨轮转

２

”转股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

４１２

，

６１１

，

５３４

股增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的

４７６

，

１９１

，

７１０

股，增加公司自有资本，减少公司负债，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由于股本增

加，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四、摘牌安排

“巨轮转

２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摘牌，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可转

债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

五、最新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３，３９４，７５０ ２７．４８％ １，４５１，８７５ １，４５１，８７５ １１４，８４６，６２５ ２４．１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４９，１２０，０００ ４９，１２０，０００ ６３，８２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５，８８０，０００ －５，８８０，０００ ８，８２０，０００ １．８５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９８，６９４，７５０ ２３．９２％ －４７，６６８，１２５ －４７，６６８，１２５ ５１，０２６，６２５ １０．７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９，２１６，７８４ ７２．５２％ ６２，１２８，３０１ ６２，１２８，３０１ ３６１，３４５，０８５ ７５．８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９，２１６，７８４ ７２．５２％ ６２，１２８，３０１ ６２，１２８，３０１ ３６１，３４５，０８５ ７５．８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２，６１１，５３４ １００％ ６３，５８０，１７６ ６３，５８０，１７６ ４７６，１９１，７１０ １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转债代码：

１２９０３１

转债简称：巨轮转

２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券情况概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５

亿元（共

３５０

万张，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巨轮转

２

”），债券代码为

１２９０３１

，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巨轮转

２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巨轮股份”，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

“巨轮转

２

”票面利率：第一年

０．８％

、第二年

１．０％

、第三年

１．２％

、第四年

１．６％

、第五年

２．０％

；利息支付方式为：本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每年付息日的前一日为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公司将在每

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已转换及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已申请转换为

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支付利息。

二、债券赎回情况安排

１．

“巨轮转

２

”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２．

“巨轮转

２

”赎回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３．

“巨轮转

２

”停止交易和转股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４．

公司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投资者赎回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赎回具体事宜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可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

三、摘牌安排

因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巨轮转

２

”自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赎

回完成后，无“巨轮转

２

”继续流通或交易，“巨轮转

２

”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摘牌日

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四、最新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３，３９４，７５０ ２７．４８％ １，４５１，８７５ １，４５１，８７５ １１４，８４６，６２５ ２４．１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４９，１２０，０００ ４９，１２０，０００ ６３，８２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５，８８０，０００ －５，８８０，０００ ８，８２０，０００ １．８５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９８，６９４，７５０ ２３．９２％ －４７，６６８，１２５ －４７，６６８，１２５ ５１，０２６，６２５ １０．７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９，２１６，７８４ ７２．５２％ ６２，１２８，３０１ ６２，１２８，３０１ ３６１，３４５，０８５ ７５．８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９，２１６，７８４ ７２．５２％ ６２，１２８，３０１ ６２，１２８，３０１ ３６１，３４５，０８５ ７５．８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２，６１１，５３４ １００％ ６３，５８０，１７６ ６３，５８０，１７６ ４７６，１９１，７１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０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２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１

元，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７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９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上述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４３

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９１７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３ ０８＊＊＊＊＊２９１

北京万峰达电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４ ０８＊＊＊＊＊４４０

乌鲁木齐中新加源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创业路

８

号

３

号楼

４

层

咨询联系人：刘卓妮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９８１３２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７０１９０９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１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继续履行与宁波亨润塑机有限公司签订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

合同》，将联合区域

Ｇ８

工业小区总面积

５０

，

８０９

平方米土地连同地上临时建筑一

并转让给该公司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与宁波亨润塑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润塑机”）签

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公司拟将位于联合区域

Ｇ８

工业小区，总面积

５０

，

８０９

平方米的地块转让给亨润塑机，转让金额为

２３

，

４７３

，

７５８

元，亨润塑机已

支付土地转让款

１

，

１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双方尚未就上述合同是否

继续履行达成一致意见。详情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与亨润塑机就上述合同的继续履行达成一致意见并

签订了补充协议：公司同意将上述地块连同地块上的临时建筑按评估价

２

，

５４７

万元转让给亨润塑机； 亨润塑机同意于上述补充协议签字盖章生效后十个工

作日内将余款

１

，

４４７

万元支付与公司。 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

比，溢价

２

，

０９９

万元。 溢价的主要原因是与取得土地时相比，区域土地市场

价格上升所致。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宁波亨润塑机有限公司，注册地：宁波开发区联合区域工业区

Ｇ８

小区，企业性质：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塑料机械、电子仪器、机械模具、

橡塑制品、液压元件的制造等，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

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３９

，

９５１．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２４

，

３９７．４９

万

元，营业收入

７６０．１６

万元，净利润

－１

，

０９７．７６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包括位于宁波北仑区戚家山街道中兴路，联合区域

Ｇ８

工业小区，

总面积

５０

，

８０９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和面积

１

，

３０５

平方米的地面临时建筑，上述

资产均不存在抵押等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述标的资产

账面原值

６６９．０９

万元，已计提折旧

２２１．４５

万元。

四、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标的属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该资产，将使公司获净利约

１

，

３００

万元。

五、备查文件

《补充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１２

，

０２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２５０００

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２５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２５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９７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６６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０＊＊＊＊＊３３３

赵大为

５ ０１＊＊＊＊＊００６

毛绍融

６ ２０＊＊＊＊＊７９１

毛绍融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５９２

号 咨询联系人：何干良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意大利

Ｅｄｅｎ

公司股权进展情况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全资子公司通玛科国际有限

公司持有的意大利

Ｅｄｅｎ

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受让意大利

Ｅｄｅｎ

公司股权进展情况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关于公司受让意大利

Ｅｄｅｎ

公司股权事项，公司已取得河

北省商务厅颁发的编号为商境外投资证第

１３００２０１３０００５１

号的《企业境外投资

证书》。 批复内容如下：

境外企业名称：

中文 意大利爱登技术有限公司

外文

Ｅｄ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ｒ．ｌ

设立方式：并购

投资主体：中方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比：

５１％

注册资本：

８．０２

万美元

经营年限：

２０

年

中方投资总额：

５７６．２２５

万美元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

批准文号：冀境外投资【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３４

号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

受人民法院委托，定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

10

点

30

分在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

大厅（泰安市望岳东路

8

号）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标的

1.

车牌号为鲁

A766W9

号别克轿车一辆。 拍卖参考价：

14.8

万元；竞买保证金：

2

万元。

标的

2.

车牌号为鲁

J3K626

别克轿车一辆。 拍卖参考价：

21

万元；竞买保证金：

4

万元。

标的

3.

潍坊市坊子区凤凰大街

25

号政府院内的房产一宗。 （产权证号： 潍房坊公地第

1093

号）建筑面积：

1199.94

平方米。 拍卖参考价：

174.8

万元；竞买保证金：

10

万元。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3

年

7

月

8

日止，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三、办理登记手续：有意竞买者（含优先购买权人）请于

2013

年

7

月

8

日

11

时前将竞买

保证金缴至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户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

银行泰安岱岳支行营业部；账号：

216915619722

）。 标的

1

、标的

2

须在银行进账单用途栏注

明：“（

2013

）泰宁法拍第

235

号保证金”；标的

3

须在银行进账单用途栏注明：“（

2013

）泰肥法

拍第

230

号保证金”。

四、与标的相关的优先购买权人，请于 2013年 7 月 5 日之前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供合法、有效的优先购买权相关证明资料，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未竞得者 3日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五、本次涉国有资产司法拍卖的实施机构为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六、 本次拍卖采用网络拍卖的方式， 有意竞买者可提前登陆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

sdcqjy.com），通过网络动态报价平台“体验报价”栏目进行模拟竞价操作和下载查看操作手册。

联系方式：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舜华路

1173

号

季女士

0531-86196157 15853168667

泰安金山拍卖行有限公司 泰安市东岳大街

115

号

0538-8269656 13583845443

山东金润拍卖行有限公司 泰安市长城路

96

号天龙国际大厦

0538-8229188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

0538-6986165

肥城市人民法院监督电话：

0538-3225844

宁阳县人民法院监督电话：

15205480501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泰安金山拍卖行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金润拍卖行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司法拍卖项目公告

拍卖公告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３

� �证券简称： 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２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接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集团”）通知，公司实际控

制人正在筹划和中央企业签署宝胜集团国有股权划转协议相关事宜。 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宝胜股份，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３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停牌，预

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至少每周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收到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产品初始登

记证明书》，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完成本公司“

１３

岳纸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的初始

登记手续。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会议决议公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短期融资券注册，注

册金额为

６．５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备案，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６．５

亿元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本

次发行票面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发行利率为

５．００％

，期限为

３６５

天，兑付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４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公告，本次资产重组的总体方案初步拟定为：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机集团”或“集团”）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国汽车进出口总

公司（以下简称“中汽进出口”）改制、吸收合并集团下属的中汽凯瑞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凯瑞”），本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国机

集团持有的完成改制及吸收合并中汽凯瑞后的中汽进出口

１００％

股权。

目前，相关各方正在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手续，公司及相关各方聘请

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正在对本次重组涉及的中

汽进出口及中汽凯瑞进行改制及吸收合并相关的审计、评估及债权、债务转

移等相关工作，交易各方针对重组方案的细节仍在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接到公司股东赵

桂香女士、赵桂媛女士的通知，赵桂香、赵桂媛分别将其持有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登

记，具体事项如下：

赵桂香、 赵桂媛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１８

，

３６６

，

４５０

股 （各占公司总股本

２８３

，

３０２

，

３０１

股的

６．４８％

）质押给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

为止。

赵桂香女士、赵桂媛女士分别持有公司

１８

，

３６６

，

４５０

股限售流通股股票，各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６．４８％

。 截止至本公告之日，赵桂香女士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１８

，

３６６

，

４５０

股，赵桂媛女士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

１８

，

３６６

，

４５０

股，各占其

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各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８％

。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０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接第一大股东潘建清先生（持有本公司

４７

，

７５５

，

１５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１１％

）通知，该股东于近日将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２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０％

）质押给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上

述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

本次股份质押后， 潘建清先生持有天通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３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４％

。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２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接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集团”）关于股份解除质

押及质押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金鹰集团将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８．２３％

） 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 用于向该行融资。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金鹰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上述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同时金鹰集团将其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２３％

）重新质押给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


